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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以下合稱兩公約）乃最重要之國際人權法典，

亦是國際上人權保障體系不可或缺之一環。其內容在闡明

人類之基本人權，並敦促各國積極落實，期使人人於公民

政治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上，享有自由及保障。為提升我

國之人權標準，促進人權發展，重新融入國際人權體系及

拓展國際人權互助合作，我國於98 年4 月22 日總統令公

布《兩公約施行法》，並於98 年5 月14 日由總統批准兩

公約，自98 年12 月10 日起施行。



二、兩公約簡介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1966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通過，1976年3月23日生效。

2.為使人權保障在國際上更具有法律效力，繼1948年「世界

人權宣言」後，聯合國大會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下稱公政公約)，成為國際人權法典體系的第二個文件。

本公約以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為基礎而制定，具體

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並保護個人享有該等權利和自

由。



二、兩公約簡介
(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3.本公約有兩個附加議定書，分別為同年月通過及生效，賦

予個人有申訴權利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

書」，及1989年12月15日通過、1991年7月11日生效，廢除

死刑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任擇議定書」。



二、兩公約簡介
(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1.1966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通過，1976年1月3日生效。

2.為使人權保障在國際上更具有法律效力，繼世界人權宣言

及公政公約後，聯合國大會通過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下稱經社文公約)，成為國際人權法典體系的第三個文

件。本公約以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為基礎而制定，

具體規定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並保護個人享有該等權

利和自由。



二、兩公約簡介
(三) 兩公約施行法規範內容

1.揭櫫立法目的（第1條）

2.明定兩公約具有國內法效力（第2條）

3.適用兩公約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第3條）

4.各級政府機關應符合兩公約人權保障之規定，促進各項人

權實現（第4條）

5.政府應與國際合作，保護及促進兩公約之實現（第5條）



二、兩公約簡介

(三) 兩公約施行法規範內容

6.政府應建立人權報告制度（第6條）

7.執行兩公約所需經費應優先編列（第7條）

8.兩年內檢討與兩公約不符之法令及行政措施（第8條）

9.施行日期（第9條，行政院明定9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

《兩公約施行法》施行）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阿華是金旺貿易公司總經理，為人精明，對員工要求非常高，
公司員工均承受很大的壓力。某日員工阿旺因業績獎金發放
問題，與阿華發生衝突，遭到解雇，心生不滿，四處向認識
的人抱怨、宣傳阿華非法解雇之惡行。

某日阿旺在瞭望電視新聞看到從事執法工作的國中同學志雄
破了一件重大毒品案件，引起社會關注，受到媒體讚揚。阿
旺靈機一動，心想也許可以利用志雄的職務給阿華一點顏色
瞧瞧，於是透過舉辦同學會接觸志雄，刻意交往培養感情，
並三不五時約志雄餐敘。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在一次飯局中，阿旺跟志雄說：「阿華表面是貿易公司老闆，
從事正當生意，實際則為跨國走私毒品集團老大，專門從國
外進口毒品，兩個月內可能會有一筆大交易，如果不趕快調
查，可能查不到了。」

阿華是金旺貿易公司總經理，為人精明，對員工要求非常高，
公司員工均承受很大的壓力。某日員工阿旺因業績獎金發放
問題，與阿華發生衝突，遭到解雇，心生不滿，四處向認識
的人抱怨、宣傳阿華非法解雇之惡行。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某日阿旺在瞭望電視新聞看到從事執法工作的國中同學志雄
破了一件重大毒品案件，引起社會關注，受到媒體讚揚。阿
旺靈機一動，心想也許可以利用志雄的職務給阿華一點顏色
瞧瞧，於是透過舉辦同學會接觸志雄，刻意交往培養感情，
並三不五時約志雄餐敘。在一次飯局中，阿旺跟志雄說：
「阿華表面是貿易公司老闆，從事正當生意，實際則為跨國
走私毒品集團老大，專門從國外進口毒品，兩個月內可能會
有一筆大交易，如果不趕快調查，可能查不到了。」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志雄信以為真，為伸張社會正義及維護國人身體健康，決定
偵辦這宗案件，經過一段時間偵查，未發現任何證據，志雄

擔心無法及時將阿華繩之以法，自認事急從權，不聲請法院
核可通訊監察，即私下透過管道監聽阿華電話，連續監聽阿
華電話達20天。但從監聽內容並無得知任何訊息，志雄覺得
事有蹊蹺，趕緊找阿旺再次確認，阿旺良心發現，告知志

雄：「因遭阿華解雇，心生憤怒之下，一時糊塗做出陷害阿
華的行為，內心深感後悔，因此造成志雄的困擾，也請志雄
原諒。」志雄無奈，趕緊中止調查案件。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1.爭議點

執法人員志雄為擔心無法及時將阿華繩之以法，在未取得法院

核可下，監聽阿華電話的行為，是否構成隱私權侵害？

2.人權指標

《公政公約》第17條規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

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3.國家義務

《公政公約》第17條第1項要求國家不可侵犯個人通訊權利
外，第2項更要求國家採取立法與各項行政措施以確保私人
間通訊暢通、便利，且不受第三者之干擾、檢查、紀錄或任
意公開；要遵守該公約規定，就必須在法律上和實際上保障
通信的完整和機密，國家應提供立法構架來禁止自然人或法
人作出這種行為，若不制定防止侵擾隱私之規範即違反《公
政公約》第17條第2項積極保護義務（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6
號一般性意見）。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4.解析

（1）案例中阿華之通信，原則上應受國家保護，執法機關
只有當法律明確授權符合刑事訴訟保全證據或防止犯罪目的
才可進行侵擾，志雄未依《刑事訴訟法》、《通訊保障及監
察法》等相關法律得到法院核可進行通訊監察，其違法監聽
電話20天之行為即屬對阿華之通信進行非法侵擾，違反《公
政公約》第17條第1項之規定，構成對阿華隱私權之侵害。

（2）就我國法而言，依據《憲法》第12條，秘密通訊是憲
法保障之重要基本權利，亦為積極保護義務的展現。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我國為落實隱私權之保護，於88年7月14日制定《通訊保障
及監察法》保護個人在其通訊如郵件、書信、電信等各種領
域，有不受無理及非法侵擾之自由，也享有關於個人資訊的
控制權。國家對於個人通訊最為常見的侵犯是為執行司法追
訴、防止犯罪、打擊國內外恐怖主義而進行通訊監察，故執
法人員進行通訊監察需考量下列事項：（一）依據《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第5條及第6條，須符合刑事訴訟保全證據及防
止犯罪目的。（二）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條，必
須合乎比例原則，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且應
以侵害最少適當方法為之。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3）本案例中阿旺可能構成《刑法》第169條誣告罪、志雄
涉及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2項規定、阿華得
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9條、第20條及第22條請求損害
賠償：

A.案例中，阿旺如有意圖使阿華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並向執
法人員志雄誣告阿華犯罪，可能構成《刑法》第169條誣告
罪，應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B.案例中，執法人員志雄因不符《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
條及第6條之要件，非基於刑事訴訟保全證據或防止犯罪目
的，假借職務上權力違法監察阿華通訊，涉及違反《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第24條第2項，應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案例故事
（一）受非法侵擾的傷害

C.案例中，阿華得依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9條、第20
條及第22條依監察通訊日數每日新臺幣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
計算損害賠償總金額，請求國家賠償。



三、案例故事
（二）沒有特權大家都一樣



三、案例故事
（二）沒有特權大家都一樣

阿明從某國立大學法律系畢業，明爸與明媽為了慶祝阿明畢
業，出資犒賞他參加頂級郵輪之旅。出發當天，阿明發現同
團有位民意代表A先生同行。

最後一天的行程當然是土產及伴手禮大採購，阿明在選購禮
品時，不經意看見A先生大手筆買了12條香菸（每條為捲菸
200支）及12瓶酒（每瓶為1公升），準備帶回臺灣，阿明心
想那不就得報關進口了，但也沒特別放在心上。

終於在風和日麗的星期天回到溫暖的臺灣，大批旅客大包小



三、案例故事
（二）沒有特權大家都一樣

包準備通關入境，A先生大剌剌把之前買的菸酒放在透明行
李袋中，並經由綠線檯（免申報檯）通關，就在A先生通關
時，忽然發生一陣騷動：B海關：「先生，不好意思，我們
懷疑你攜帶超量菸酒，麻煩您將行李打開接受檢查。」

A先生大聲咆哮地說：「你知不知道我是誰？你還想不想當
公務員？我跟你們長官很熟喔！你敢檢查我的東西。」

B海關：「先生，我們是依法行政，麻煩您合作。」

A先生：「叫你們長官出來，我倒要看看他怎麼『依法行
政』。」



三、案例故事
（二）沒有特權大家都一樣

C長官：「先生請您冷靜聽我說明，依據《入境旅客攜帶行
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第7條規定，海關可以檢查您的行李，
麻煩您合作，謝謝。」

A先生氣急敗壞、不情不願地打開行李，海關果然在他的行
李內發現12條香菸及12瓶酒。

B海關：「先生，不好意思，依據《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
報驗稅放辦法》第11條規定，您可以帶走免稅的菸1條及酒1
瓶，其餘超量部分，我們將依《菸酒管理法》辦理。」



三、案例故事
（二）沒有特權大家都一樣

A先生滿臉漲紅大聲地說：「氣死我了，你準備到我辦公室
說明吧！」B海關：「所有人攜帶的進口貨物皆應向海關申
報，如超過免稅部分就應該依法辦理，不會因為您身分特殊
就免除納稅義務。海關絕對是依法行政的，請您諒解。」



三、案例故事
（二）沒有特權大家都一樣

1.爭議點

具有特別身分之人民是否享有賦稅上之特別權利？

2.人權指標

《公政公約》第26條規定，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
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
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
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
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三、案例故事
（二）沒有特權大家都一樣

3.國家義務

國家機關於制定法令時，不得以種族、膚色、性別、語言、
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
他身分為基礎，而給予任何區別、排除、限制或優惠待遇。
而國家機關，包括司法與行政執行機關應秉持法律平等、執
法公正原則，不因人民具有前述之身分狀態而予以差別待遇，
皆應公平處理，以落實特定法律領域之公平正義要求（人權
事務委員會第18號一般性意見）。



三、案例故事
4.解析

（1）依據《公政公約》第26條規定，一般認為此條文為反
歧視及平等權之基礎，蓋國家不歧視與平等保護並不限於公
約所保障之基本權利與自由。國家機關在制定所有法律與執
行法律方面，均不得以任何原因進行差別待遇。根據人權事
務委員會第18號一般性意見，差別待遇包括：區別、排除、
限制或優惠待遇。

而在國家制定並執行人民納稅之國民義務法律部分，因為其
影響個人財產權，故有賦稅正義之要求與實踐。



三、案例故事
（2）《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第11條明文
規定，對免徵進口稅之菸酒限額，不因入境旅客具有特殊社
會階級身分而受有特別權利，一律以攜入菸酒之一定客觀數
量為據，此等立法符合《公政公約》第26條規定。本案B海
關及C長官依法行政，無懼知名民意代表施壓，不因A先生特
殊身分，即給予優惠待遇而予放行，積極維護法律前人人平
等原則與賦稅正義，執行法律公平公正，落實《公政公約》
之精神。



三、案例故事
（三）海域執法保護人民



三、案例故事
（三）海域執法保護人民

老王與老邱兩人情若兄弟，從小就一起立定志向要從事海上
工作，爾後兩人實現理想，分別擔任巴拿馬籍「金旺寶號」
船長、輪機長職務，「金旺寶號」平日作業漁場在我國專屬
經濟海域，船上工作相當繁重，僱有7名漁工工作，其中3名
漁工為本國籍、4名漁工為外國籍，船上工作人員因國籍、
生活習慣、興趣不同，除工作外並無交流，感情普通。

某日老王請其中一名外籍漁工Ｍ，協助處理漁獲保存，未料
該名漁工Ｍ因離家已經2年，正在想念老婆小孩在家鄉的生
活而心情不佳，於是不理會船長指示，獨自一人在船艙，聽
著音樂、看著照片，思念故鄉與家人。



三、案例故事
（三）海域執法保護人民

經過一段時間，老王發現該名漁工Ｍ未依指示前往工作，故至
船艙四處尋找，後來發現其在船艙休息。

老王於是說：「我已經等你等了很久，請趕快去工作，不然會
耽誤大家，再混就扣你薪水。」漁工Ｍ表示：「我只是想休息
一下，晚一點就會去做，又不是不做，有什麼好催的。」

雙方交談過程中，漁工Ｍ無法控制情緒，越看老王越討厭，覺
得一直被找麻煩，委屈萬分，於是從桌邊拿起水果刀指向老王
說：「你不要再煩我了，不然我就刺你，讓你永遠沒有辦法再
講話。」僵持中，輪機長老邱見情勢不妙，擔心老王被刺，發
生人命傷亡，連忙以衛星電話撥打海巡專線118報案。



三、案例故事
（三）海域執法保護人民

金龍海巡隊因在附近海域執行勤務，獲報隨即前往現場處理，
經與漁工Ｍ溝通後，說服其放下武器，考量漁工Ｍ情緒狀態
不佳，為維護船上人員生命安全，金龍海巡隊逮捕漁工Ｍ。
因海象天候惡劣，歷經24小時船程，始將漁工Ｍ戒護帶回至
高雄隊部偵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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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域執法保護人民

1.爭議點

金龍海巡隊得否逮捕該漁工Ｍ？

金龍海巡隊執行逮捕如遭漁工Ｍ抵抗，得否使用強制力?

金龍海巡隊是否須確保漁工Ｍ之人性尊嚴及給予人道原則待
遇?

金龍海巡隊逮捕該漁工Ｍ時，是否需告知其被逮捕的理由？

金龍海巡隊解送時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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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權指標

《公政公約》第9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
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
奪任何人之自由。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
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應迅
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
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但釋放得令具報，於審
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候傳
到場。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
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任何人受
非法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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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家義務

（1）人身自由是最古老的基本權利之一，國家要建立一種程
序性保障，保障人民人身自由，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
程序，不得被剝奪。《公政公約》第9條第1項適用於剝奪自由
的一切情況，不論涉及刑事案件或諸如精神病、遊蕩、吸毒成
癮、為教育目的、管制移民等其他情況。至於，該條的其他規
定，如第2項的一部分和第3項全部，則僅適用於對之提出刑事
控訴之人；又該條第4項闡明有權由法庭決定拘禁是否合法，
適用於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剝奪自由的任何人。此外，依照《公
政公約》第2條第3項的規定，締約國也必須保證，在個人聲稱
被剝奪了自由，因而違反《公政公約》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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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況下，提供有效的補救辦法（人權事務委員會第8號一般
性意見第1段）。

（2）公約締約國應確保如果出於公共安全的理由，採用所謂防
範性拘留措施，也必須受到該條規定的約束，即不應隨意行之，
必須根據法律規定之程序（《公政公約》第9條第1項），必須
告知理由（《公政公約》第9條第2項）和必須由法庭管制拘禁
措施（《公政公約》第9條第4項）以及於違反規定時加以賠償
（《公政公約》第9條第5項）。此外，如果這種案件涉及刑事
控訴，則也必須給予該條第2、3項與第14條的充分保護（人權
事務委員會第8號一般性意見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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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析

（1）國家應保障一個人被逮捕時，迅速被告知逮捕的理由，
逮捕指剝奪人身自由之行為，期間迄被逮捕人被帶至有權機
關為止；拘禁則指剝奪自由之狀態，不論是拘留、審前拘禁、
判刑後之監禁均屬之。國家應保障刑事案件被逮捕或拘禁的
人應被迅速帶至審判機關，有些國家立法限制時間為48小時，
有些國家為24小時，就我國而言，《憲法》第8條第2項規範
最遲於24小時內需將被逮捕拘禁之人移送法院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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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例中漁工Ｍ持刀加害老王生命並恐嚇老王之行為已構
成我國《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之現行犯，依據《公政
公約》金龍海巡隊考量船上眾人生命安全之維護，實施逮捕該
漁工Ｍ之行為，因有法定理由，故無違反該規定。

（3）金龍海巡隊執行逮捕時如遭遇漁工Ｍ抗拒，依據《刑事訴
訟法》第90條規定：「被告抗拒拘提、逮捕或脫逃者，得用強
制力拘提或逮捕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本案例中金龍海
巡隊得使用強制力制服漁工Ｍ，但不能逾越比例原則；且金龍
海巡隊逮捕漁工Ｍ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89條規定，執行
拘提或逮捕，應確保漁工Ｍ之人身安全並給予其人道原則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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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海巡隊於執行逮捕漁工Ｍ時，亦應依據《公政公約》第9條
第2項規定，當場向漁工Ｍ宣告逮捕原因，並告知其被控案由，
原因即在於國家應保障一個人被逮捕時，迅速被告知逮捕理由，
以保障其人身自由不致遭受無理剝奪。

（4）依據《公政公約》第9條第3項規定，因刑事罪名而被逮
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
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然因《公政公約》並無就
「迅即解送」一詞精確定義，有些國家立法限制時間為48小時，
有些國家為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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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言之，《憲法》第8條第2項規範最遲於24小時內需將被
逮捕拘禁之人移送法院審問，故我國實務執行狀況，司法警察
通常於16小時內即會將受拘禁者解交檢察官，檢察官必須在8小
時內進行初步調查並決定是否請回、限制住居、責付交保或聲
請法院羈押，以符合《公政公約》之精神。

（5）綜上，金龍海巡隊逮捕漁工Ｍ之地點在我國專屬經濟海域
之外籍漁船上，因海象天候惡劣，歷經24小時航程後，始將漁
工Ｍ解送回高雄隊部偵訊，未能於16小時內將嫌犯解交檢察官
辦理後續事宜，似有違反《公政公約》第9條第3項之「迅即解
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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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件非因執法人員之人為因素，純係交通障礙及天候不良
不可抗力等綜合因素所致，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130號解
釋，《憲法》第8條第2項所定「至遲於24小時內移送」之時
限，不包括因交通障礙，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生不得已
之遲滯，以及在途解送等時間在內。惟其間不得有不必要之
遲延，亦不適用訴訟法上關於扣除在途期間之規定。今金龍
海巡隊於克服前開不得已之遲滯，將漁工Ｍ帶返後，應儘速
完備相關程序於16小時內將漁工Ｍ解交檢察官辦理後續事宜，
以確保其受《公政公約》保障「迅即解送」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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